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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安全监管局 

关于进一步严格危险化学品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工作的通知 

吉安监管危化〔2018〕12号 

各市（州）安全监管局，长白山管委会安全监管局，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安全

监管局，有关中央企业，有关安全评价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监管局办公厅关于三起化工事故暴露安全生产
许可问题的通报》（安监总厅管三〔2017〕86 号）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严防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在我省发生，现就进一步严格危险化学品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严格按照国家、行业现行有效的标准规范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已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可证的企业，应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 3 个月提出延期申请，在延

期申请时企业应当符合国家、行业相关的现行有效标准规范要求。自文件发布

之日起，各有关企业要认真梳理适用本企业的国家、行业现行有效标准规范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相关文件要求，严格对照自查，发现不符合项要作为隐患整
改落实。由于国家标准规范重新修订造成的不符合项，应制定整改计划，许可

证延续前必须完成整改。 

  二、严格安全生产许可申请材料审核 

  （一）改进审核方式。各级安全监管局对所有安全生产许可申请材料必须

指派 2人以上分别审查，有条件的单位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第三

方安全评价机构对有关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进行审核。省局将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有关机构，对部分申请新建及延期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的安全评价报告进行审核。 



  （二）规范审核材料。企业提交申请材料时，每项申请材料都应装订成册

（单页材料除外），并在封面加盖申请单位公章。需要提交复制件的申请材

料，必须提供清晰的复印件或原件扫描件。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一

律不予受理或通过审查。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的严格按照国家总局相关规定处

理。 

  三、严格现场核查 

  新办或延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

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必须到现场对申请材料和企业现场进行核查，重点是企业
相关人员素质、安全管理能力、正规设计、装备水平、技术路线成熟度等，对

涉及爆炸性化学品的新、改、扩建项目从严控制审批。对不符合安全生产许可

条件和未按要求开展设计诊断、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不到位、未按国家要求开

展搬迁工作的企业，一律不予发（换）证。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化品生产装置及重大危险源的危

化品生产企业申请新办和延期时，由省局组织聘请相关专家或中介机构进行现

场核查，出具《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审查书》（见附件，以下简

称《审查书》）；其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新办和延期时，由

市级安全监管局组织属地安全监管局及相关专家或机构开展现场核查，出具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意见书》（见附件，以下简称《意见书》）并

加盖组织单位公章。现场核查人员全部在《审查书》或《意见书》中签字，
《审查书》和《意见书》有效期为 3个月。危险化学品经营和使用企业申请新

办或延期时，要认真核查有储存设施经营、有储存场所经营和门店经营危险化

学品企业的安全条件，安全条件不符合要求不得发证。 

  现场核查人员由安全许可审查和监管人员、安全许可审查机关下级机关审

查和监管人员（省级组织核查时为市、县两级，市级组织核查时为县级）和专

家（对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企业现场核查时，专家至少 3名，专业要涵盖

化工工艺、化工设备、电气、自动化）组成，有条件的地区可聘请第三方安全

技术服务机构负责现场核查。专家、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与被核查企业有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聘请专家和中介机构费用不得由企业承担。企业安全评
价报告的编制单位应指派参与评价人员到现场配合核查。 

  四、严格规范安全评价报告编制 

  （一）进一步规范评价报告格式和内容。安全评价报告格式、正文、附件

等必须严格按照导则编写，不符合导则要求的一律不予通过审查。安全评价报

告附件中的图纸、法定检测检验设备设施检验检测报告等复制件必须清晰并符

合规定。 

  （二）严格规范现场安全评价环节。申办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构

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中介机构
到达企业现场进行安全评价的评价师必须达到 5 人以上，专业必须具备化工工



艺、安全、机械、电气、土木工程、仪表自动化等专业，评价组长必须由主导

专业评价师担任。评价师专业能力不能满足要求的安评单位，要聘请相关专业

的专家参与现场评价。安全评价人员到达评价现场后，必须与被评价单位的安

全管理人员在被评价单位正门拍照证明评价人员到达现场开展评价。在评价报

告中《评价人员》表中增加“评价师专业”栏目，提供评价人员签字原件并附

评价人员在企业正门拍照照片。一经发现在《评价人员》表签字人员与到达现

场评价人员不符或到达现场评价人员专业不符合要求的，一律按照虚假报告处

理。 

  （三）严格落实安全评价单位的法定责任。各相关中介机构必须落实对评

价人员监督的主体责任，加强对评价人员的监督管理，确保评价人员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章等开展安全评价活动，确保评价的真实性、合规

性。评价报告不得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存在重大疏漏，评价结论严禁失实，严禁

出具虚假证明或虚假评价报告。 

  五、严格监督检查 

  （一）开展以安全生产许可条件复核为主要内容的执法检查。各级安全监

管部门要结合日常的监督检查和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加大对取得安全许可企业

的执法检查力度。省局将重点对取证 1年以上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条件情况进行抽查，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及各县（市、区、开发区）

安全监管局每年要对本辖区内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构成重大危险
源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的企业开展以安全生产许

可条件复核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执法检查，实现 1 个许可周期内全覆盖，可市、

县联合或分别进行。要聘请相关专家或中介机构参与检查，重点检查企业是否

具备安全生产许可条件，对于检查中发现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条件的企业要依
法依规暂扣安全许可，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合格的，依法吊销安全许可。

市、县级安全监管局在检查中发现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相关问

题，需经省局决定的处罚事项，可提请省局决定后实施。 

  （二）强化对安全评价机构的监督检查。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

《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评价与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

构监管工作的通知》（吉安监管规划〔2017〕305 号），加强本行政区域从事
安全评价活动的安全评价机构日常监督检查，对于评价人员不认真开展评价或

评价人员不满足要求的，要立即制止其评价行为，并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

罚。评价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存在重大疏漏的，依法依规严厉处罚，情节严

重的，报请审批机关暂停资质；对评价结论严重失实、出具虚假证明或虚假评

价报告的，报请审批机关依法依规撤销其相应资质。 

  （三）强化停产企业许可管理。各地要加强对停产企业监督管理，确保停

产期间安全。企业停产前必须制定停产方案，在停产后 10个工作日内将停产方

案落实、装置和储罐内物料处理、停产后日常管理、拟复工时间等报属地安全

监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备案（告知性备案），复工前应制定复工方案并报属

地安全监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备案（告知性备案）。企业停产期间必须按照

规定开展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治理、设备维修检修、人员的安全培训等，



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对于储罐内有危险化学品物料

的停产企业应按照正常生产企业管理。对于停产企业不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

管控、隐患排查治理、设备维修检修检测、人员的安全培训及不严格落实各项

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的，一律不予延期安全许可。 

  （四）强化危险化学品分装企业管理。分装（包括充装）企业新建、改
建、扩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必须单独建立分装（包括充

装）装置，不得使用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进行分装（包括充装），特别严禁乙

炔生产企业购买乙炔气瓶后，利用乙炔生产装置进行分装。自本通知下发之日

起，使用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进行分装（包括充装）的，一律按违法处罚。购

买危险化学品进行分装（包括充装）的企业必须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否则按照非法经营处罚。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吉林省安全监管局关于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现场核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吉安监管审批〔2012〕248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审查书》 

        2.《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现场检查意见书》 

  

  

  

  吉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月 23 日     


